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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阳县 2018 年脱贫攻坚项目实施计划 
 

为确保我县如期完成 2018 年脱贫攻坚目标，强化脱贫攻坚工

作与我县脱贫规划的衔接，根据《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及管理办法〉

等 5 个办法的通知》、《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转移就业脱贫实施方案〉等 5 个方案的

通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河南省教育脱贫等 5

个专项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订本实施计

划。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十三五”期间宜阳县脱贫攻坚目标，坚持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加大统筹整合和资金投入力度，

提高涉农资金配置效率，形成全方位帮扶合力，确保如期完成年

度脱贫攻坚任务。 

二、脱贫目标 

到 2018 年底，确保现行标准下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 2.1 万

人实现脱贫，完成 731 人的农村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建设

任务。 

严格执行贫困县退出标准，贫困人口漏评率低于 2%，脱贫人

口错退率低于 2%，综合贫困发生率低于 2%，退出群众认可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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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90%，贫困村 90%以上退出贫困序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确保 2018 年脱贫摘帽。 

三、筹资方式 

依据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办法，按照应整合尽整合的原

则，加大扶贫资金统筹整合力度，在认真整合中央、省级、市级

相关资金的同时，加大县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协调和发动社会

有关力量，积极为脱贫攻坚捐赠资金和物资，充分挖掘多方潜力，

确保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 

2018 年，宜阳县计划整合各级资金规模为 50278.1 万元。其

中中央资金 17456.8 万元、省级资金 12958.6 万元、市级资金 3510

万元、县级资金 16352.7 万元。 

四、具体建设任务与资金安排使用 

（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 

2018 年农村基础设施类项目 299个，计划投资 20046.68 万元，

其中计划使用中央资金 4845.73 万元、省级资金 5114.08 万元、县

级资金 10086.87 万元。 

1．贫困地区道路建设项目 39 个 

（1）建设任务：赵保镇温庄村、白杨镇陡沟村、白杨镇石垛

村、张坞镇七峪村、韩城镇秦王村等 39 个道路建设项目。硬化道

路 577 公里，安装防撞护栏、警示标志 172 公里，涉及全县 15 个

乡（镇）106 个村。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9002.27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中央资金

1305.67 万元、省级资金 109.73 万元、县级资金 7586.8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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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间进度：计划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所有项目招投

标，2018 年 7 月 31 日前所有项目开工建设，2018 年 11 月 30 日

前所有项目完工，2018 年 8 月陆续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建设，改善群众出行环境，受益贫

困人口 10414 人。 

（5）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交通局。 

2．贫困地区雨污管网建设项目 28 个 

（1）建设任务：赵保镇温庄村、白杨镇陡沟村、白杨镇石

垛村、张坞镇七峪村、香鹿山镇东韩村等 28 个村雨污管网建设

项目。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526.2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中央资

金 502.2 万元、省级资金 24 万元。 

（3）时间进度：计划 2018 年 5 月完成所有项目招投标，2018

年 5 月所有项目开工建设，2018 年 6 月完工，2018 年 6 月开始

验收。 

（4）绩效目标：改善贫困村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受益贫困

人口 7017 人。 

（5）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3．贫困地区绿化亮化建设项目 72 个 

（1）建设任务：赵保镇温庄村、高村镇里沟村、董王庄乡前

村村、白杨镇陡沟村等 72 个村绿化亮化建设项目。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1521.53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中央

资金 1415.61 万元、省级资金 105.9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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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间进度：计划 2018 年 5 月完成所有项目招投标，2018

年 5 月所有项目开工建设，2018 年 6 月 30 日前所有项目完工，

2018 年 7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改善贫困村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受益贫困

人口 19807 人。 

（5）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4．贫困地区安全饮水建设项目 157 个 

（1）建设任务：盐镇乡张沟村、柳泉镇草坪村、高村乡张元

村、三乡镇后院村、张坞镇程屋村、花果山乡花山村、上观乡杏

树洼村等 157 个村绿化亮化建设项目。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5479.21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中央

资金 1610.25 万元、省级资金 4874.43 万元。 

（3）时间进度：计划 2018 年 4 月前完成所有项目招投标，

2018 年 5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8 月所有项目完工，2018 年 9 月

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解决、巩固提升贫困地区安全饮水问题，受

益贫困人口 22649 人。 

（5）责任单位：县水利局。 

5．乡镇暖心工程项目 15 个 

（1）建设任务：为全县贫困户按照“五不五有五净一规范”

标准，修建大门、围墙、厨房、厕所、入户道路、院内甬道等。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2500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县级资

金 2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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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间进度：该工程由贫困户自主建设，无需招投标，计

划 2018 年 2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6 月完工，2018 年 8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实施，改善贫困户家庭人居环境，

增强贫困户获得感和满意度，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5）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6．张坞镇程屋村机井及配套建设项目 

（1）建设任务：在张坞镇程屋村新建机井房 9.0 平方米，配

套井筒 52 米、线路 350 米。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9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中央资金 9

万元。 

（3）时间进度：计划 2018 年 3 月完成招投标，2018 年 3 月

开工建设，2018 年 4 月完工，2018 年 5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解决张坞镇程屋村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受益

贫困人口 605 人。 

（5）责任单位：张坞镇人民政府。 

7．白杨镇石垛村文化简易舞台整修项目 

（1）建设任务：换房顶 70 平方米，门 3 个，窗户 2 个，地

坪 70 平方米，粉刷墙壁 150 平方米。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3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中央资金 3

万元。 

（3）时间进度：计划 2018 年 3 月完成招投标，2018 年 3 月

开工建设，2018 年 4 月完工，2018 年 6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实施，完善综合文化设施，满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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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文化生活需求，受益贫困人口 595 人。 

（5）责任单位：白杨镇人民政府。 

（二）产业发展类项目 

2018 年产业发展类项目 169 个，计划投资 15523.2246 万元，

其中计划使用中央资金 10643.0739 万元、省级资金 1039.6196 万

元、市级资金 1125.9036 万元、县级资金 2714.6275 万元。 

1．特色种植项目 96 个 

（1）建设任务：花果山乡、三乡镇、白杨镇石垛村、锦屏镇

山底村等 96 个特色种植项目。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3531.8825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中

央资金 3531.8825 万元。 

（3）时间进度：该类项目无需招投标，计划 2018 年 1 月开

工建设，2018 年 8 月 31 日前所有项目完工，2018 年 9 月根据需

要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建设，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促

进贫困群众增收，受益贫困人口 54274 人。 

（5）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农业局。 

2．特色养殖项目 38 个 

（1）建设任务：柳泉镇英武村、柳泉镇龙潭村、白杨镇陡沟

村、上观乡好贤沟村、高村乡北王村、赵保镇西赵村等 38 个特色

养殖项目。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1240.85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中央

资金 940.85 万元、省级资金 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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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间进度：该类项目无需招投标，计划 2018 年 1 月开

工建设，2018 年 6 月 30 日前所有项目完工，2018 年 7 月根据需

要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建设，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促

进贫困群众增收，受益贫困人口 9209 人。 

（5）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畜牧局。 

3．扶贫车间项目 25 个 

（1）建设任务：花果山乡花山村、白杨镇东庄村、三乡镇东

阳村等 25 个扶贫车间项目。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6347.3421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中

央资金 4344.3414 万元、省级资金 739.6196 万元、市级资金

512.9036 万元、县级资金 750.4775 万元。 

（3）时间进度：计划 2018 年 3 月完成所有项目招投标，2018

年 3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8 月 31 日前所有项目完工，2018 年 4

月根据需要陆续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建设，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入驻，

每个车间为贫困农户安排 30%的就业岗位，解决贫困群众就近就

业问题，人均月工资 1500 元左右，进一步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

促进贫困群众增收，受益贫困人口 4372 人。 

（5）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投资就业中心、县

工信局。 

4．金融扶贫项目 3 个 

（1）建设任务：存放县农商银行扶贫小额信贷风险保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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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万元，由县农商银行放大 5 倍，发放扶贫小额贷款；为贫困

户扶贫小额贷款和带贫企业（合作社、大户等）扶贫小额贷款给

予贴息，贫困户按基准利率贷款、基准利率贴息，带贫企业按年

化 5%贴息（贷款年化利率低于 5%的全额贴息）。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1327.15 万元，其中计划县级资金

1327.15 万元。 

（3）时间进度：该项目无需招投标，按照贷款周期给予

贴息。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实施，解决缺资金致贫贫困群众发

展生产所需资金，受益贫困户 1211 户。 

（5）责任单位：县政府金融办、县扶贫办。 

5．光伏扶贫项目 2 个 

（1）建设任务：在柳泉镇十字路村利用集体房屋建设 30 千

瓦分布式光伏电站；在董王庄乡武坟村新建 15 千瓦光伏扶贫电

站，25 千瓦带动一户贫困户。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1824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中央资

金 1327.15 万元。 

（3）时间进度：计划 2018 年 4 月完成招投标，2018 年 4 月

开工建设，2018 年 5 月完工，2018 年 6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建设，开发公益岗位，带动贫困群

众增收和集体经济增收，受益贫困人口 354 人。 

（5）责任单位：县发改委、柳泉镇人民政府。 

6．花果山乡穆册村农家宾馆改建项目 



- 9 - 
 

（1）建设任务：利用 2 家现有住房改造建成农家宾馆，每户

改造标准化房间 3 间以上，日接待游客能力在 10 人以上。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2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中央资金 2

万元。 

（3）时间进度：无需招投标，计划 2018 年 1 月开工建设，

2018 年 6 月完工，2018 年 7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建设，带动 2 户通过发展旅游服务

业实现增收脱贫，受益贫困人口 354 人。 

（5）责任单位：花果山乡人民政府。 

7．好饰莱饰品加工厂房改造项目 

（1）建设任务：2017 年项目因资金不足使用 2018 年度资金，

引进浙江好饰莱饰品集团，建立县级扶贫产业园，厂房改造给予

200 元/平方补贴。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20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市级资金

20 万元。 

（3）时间进度：无需招投标，2018 年 2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3 月完工，2018 年 3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实施，提供长期就业，带动贫困群

众就业增收，月收入 1500 元左右，受益贫困人口 61 人。 

（5）责任单位：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8．宜阳信宜服饰有限公司扶贫产业项目 

（1）建设任务：宜阳信宜服饰有限公司厂房改造补贴，200

台新设备补贴（每台电脑横机设备补贴 2.5 万元，先期申请 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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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台）。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206.9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市级资

金 206.9 万元。 

（3）时间进度：无需招投标，2018 年 2 月开始实施，2018

年 3 月完成，2018 年 3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带动贫困户达到总用工量的 30%，保证贫困

户脱贫摘帽。2018 年底在乡镇布局达到 6 个点，每个点安置贫困

人口就业 10 人以上，月收入 1500 元左右。 

（5）责任单位：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9．宜阳信宜服饰有限公司扶贫产业补贴项目 

（1）建设任务：厂房租赁补贴 86.1 万元，200 台设备补贴

300 万元（先期每台 1 万元已补贴，现按协议每台设备需再补贴

1.5 万元）。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386.1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市级资

金 386.1 万元。 

（3）时间进度：无需招投标，2018 年 4 月开始实施，2018

年 4 月完成，2018 年 4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带动贫困户达到总用工量的 30%，保证贫困

户脱贫摘帽。2018 年底在乡镇布局达到 6 个点，每个点安置贫困

人口就业 10 人以上，月收入 1500 元左右。 

（5）责任单位：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10．全县龙头企业带贫扶持项目 

（1）建设任务：根据（宜政办〔2017〕103 号）文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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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河南民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宜阳新大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通过自筹资金、市场融资等方式，按每 5 万元带动一户贫困户的

标准，给予产业发展扶持。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637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市级资金

637 万元。 

（3）时间进度：无需招投标，2018 年 4 月开始实施，2018

年 5 月完成，2018 年 5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促进龙头企业产业发展，每 5 万元设置公益

岗位一个，被带动贫困户每月参与公益岗位工作不低于 10 个工

日，年收益 3200 元，带贫期限三年，受益贫困户 4200 户。 

（5）责任单位：县金融办。 

（三）公共服务类项目 

2018 年公共服务类项目 55 个，计划投资 10815.44 万元，其

中计划使用中央资金 1968 万元、省级资金 3952.12 万元、市级资

金 1534.01 万元、县级资金 3361.31 万元。  

1．贫困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中心建设及运营项目 18 个 

（1）建设任务：在全县 14 个乡镇，依托敬老院、社会养老

机构，改造贫困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中心，每个中心设置托养床

位不低于 20 个，按照 1 比 2 的比例配置护理人员，护理人员优先

从托养家庭中选取。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429.47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省级

资金 10 万元、县级资金 419.47 万元。 

（3）时间进度：该类项目无需招投标，计划 2018 年 1 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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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建设，2018 年 5 月完工，2018 年 6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建设，解决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脱

贫问题，实现托养一人脱贫一户，受益贫困户 280 户。 

（5）责任单位：县民政局。 

2．临时救助项目 

（1）建设任务：对因火灾、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家庭成员

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

个人，实施临时救助。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200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县级资金

200 万元。 

（3）时间进度：该类项目无需招投标，计划 2018 年 1 月开

始实施，2018 年 12 月完成，2018 年 12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解决贫困群众的临时困难，一人户一次性救

助 1000 元，二人户一次性救助 1500 元，三人以上户一次性救助

2000 元，受益贫困户 19551 户。 

（5）责任单位：县民政局。 

3．乡镇孝心养老基金补贴项目 15 个 

（1）建设任务：全县 70 岁以上贫困老人，子女每月缴纳赡

养费 100 元，给予补贴 10 元。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150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县级资金

150 万元。 

（3）时间进度：该类项目无需招投标，计划 2018 年 1 月开

始实施，2018 年 12 月完成，2018 年 12 月开始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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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实施，解决贫困老人的养老、脱贫

问题，受益贫困人口 6800 人。 

（5）责任单位：县文明办。 

4．教育扶贫项目 9 个 

（1）建设任务：学前教育保教费、生活补助费县财政兜底资

助；义务教育营养餐和寄宿生生活补助费县财政兜底资助；高中

教育免学费、住宿费，生活补助费县财政兜底资助；中等职业教

育免学费县财政兜底资助；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计算机办公

自动化、家电销售与服务等劳动技能培训；学前教育阶段幼儿保

教费每生每期 300 元，生活补助费每生每期 200 元，需补发 171

人；义务教育阶段营养餐补助每生每期 400 元，需补发 320 人；

小学“一补”每生每期 500 元，需补发 81 人；初中“一补”每生

每期 625 元，需补发 28 人；普通高中贫困生生活补助每生每期

1500 元，需补发 158 人；中职免学费兜底资助，需补发 23 人；

贫困家庭学生补贴、短期技能培训；对有养殖意愿的贫困劳动力

集中办班进行技术培训 583 人，发放生活补贴；贫困户技能培训

补贴：预计培训 3000人，预计培训补贴 90万元；依据宜政办〔2016〕

118 号文件精神，宜阳县技工学校 49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发放

职业教育生活补贴，每生每年 2000 元。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1802.061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中

央资金 98.731 万元、省级资金 934.33 万元、县级资金 769 万元。 

（3）时间进度：该类项目无需招投标，计划 2018 年 1 月开

始实施，2018 年 12 月完成，2018 年 12 月开始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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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实施，使 5000 余名贫困学生享受

资助，顺利完成学业；使 5100 名贫困学员掌握一技之长，助力家

庭脱贫。 

（5）责任单位：县教体局、县人社局、县畜牧局、县扶

贫办。 

5．健康扶贫项目 3 个 

（1）建设任务：为 19551 户贫困户配发健康扶贫爱心保健箱，

每个 60 元。为全县贫困人口 71670 人解决门诊统筹补偿，门诊统

筹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 100 元。解决 2018 年贫困患者住院补助。

花果山乡碾沟村新建卫生室。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2549.01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市级

资金 1534.01 万元、县级资金 1015 万元。 

（3）时间进度：该类项目无需招投标，计划 2018 年 1 月开

工建设，2018 年 12 月完工，2018 年 12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建设，改善贫困群众居家医疗条件，

减轻贫困群众医疗负担，受益贫困人口 71670 人。 

（5）责任单位：县卫计委。 

6．危房改造项目 

（1）建设任务：第一批完成 550 户贫困户危房改造任务，其

中：C 级危房改造补助 191 户，D 级危房改造补助 359 户；第二

批完成 1291 户贫困户危房改造任务，其中：C 级危房改造补助 605

户，D 级危房改造补助 686 户。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1858.31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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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1839.27 万元、省级资金 19.04 万元。 

（3）时间进度：该类项目无需招投标，计划 2018 年 3 月开

工建设，2018 年 6 月完工，2018 年 6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建设，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

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 4 类重点对象的基本住

房安全，受益贫困人口 5122 人。 

（5）责任单位：县住建局。 

7．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15 个 

（1）建设任务：在项目村建设文化广场、简易舞台，购置文

化器材、广播器材，新建、改扩建、改造提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2776.95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省级

资金 2776.95 万元。 

（3）时间进度：计划 2018 年 1 月完成招投标，2018 年 1 月

开工建设，2018 年 5 月完工，2018 年 6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建设，为群众提供活动场所，丰富

群众的文化生活。受益贫困人口 52466 人。 

（5）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文化局。 

8．2018 年度国有扶贫林场护林房建设项目 

（1）建设任务：马庄护林点拆除旧房、挖土方 200 立方，新

建护林房 100 平方，硬化院落 50 平方米、新建院墙（长 18 米、

高 2.5 米）及大门（宽 2.4 米、高 2.2 米）；了洼护林点新建砖混

结构厨房卫生间 15 平方，加固修复窑洞 28 平方，房顶树脂瓦 80

平方米，院内地面硬化 80 平方米。 



- 16 -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30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中央资金

30 万元。 

（3）时间进度：无需招投标，计划 2018 年 4 月开工建设，

2018 年 6 月完工，2018 年 6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建设，改善护林员工作生活

环境。  

（5）责任单位：县林业局。 

9．贫困人员参与生态护林项目 

（1）建设任务：贫困人员参与生态护林项目，年增收 6000

元。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211.8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省级资

金 211.8 万元。 

（3）时间进度：无需招投标，计划 2018 年 1 月开工建设，

2018 年 12 月完工，2018 年 12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建设，开发公益岗位，促进贫困群

众就业增收，受益贫困人口 353 人。 

（5）责任单位：县林业局。 

10．贫困农民健身工程设施配置项目 

（1）建设任务：为 159 个村配置体育健身器材各一套。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477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县级资金

477 万元。 

（3）时间进度：计划 2018 年 6 月完成招投标，2018 年 7 月

开工建设，2018 年 9 月完工，2018 年 11 月开始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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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建设，2018 年计划完成 159 个贫

困村设施更新和新建体育设施的配置，受益群众 8 万余人。 

（5）责任单位：县体育局。 

11．贫困人口外出务工交通补贴项目 

（1）建设任务：贫困户外出务工交通补贴：预计补贴 3000

人，每人每年报销两次，每年不超过 300 元，预计补贴 60 万元。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120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县级资金

120 万元。 

（3）时间进度：无需招投标，2018 年 1 月开始实施，2018

年 12 月完成，2018 年 12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实施交通补贴，使 4600 余户节省外出

务工费用。 

（5）责任单位：县人社局。 

12．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项目 

（1）建设任务：对全县贫困劳动力开展家政服务、商

业餐饮、技术加工、设备操作等就业技能培训，每人每期补

助 1000 元。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181.3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县级资

金 181.3 万元。 

（3）时间进度：无需招投标，2018 年 1 月开始实施，2018

年 12 月完成，2018 年 12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实施，使贫困劳动力掌握一门技能，

拥有稳定可靠的增收渠道和增收来源，实现稳定脱贫，受益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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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1813 人。 

（5）责任单位：县人社局。 

13．贫困人口实用技术培训生活补贴项目 

（1）建设任务：为全县参加实用技术培训的贫困劳动力，发

放生活补贴 30 元/人。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19.695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县级

资金 19.695 万元。 

（3）时间进度：无需招投标，2018 年 1 月开始实施，2018

年 12 月完成，2018 年 12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实施，使贫困劳动力掌握一门实用

技术，实现稳定脱贫，受益贫困人口 6565 人。 

（5）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14．贫困人口实用技术培训经费项目 

（1）建设任务：全县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等培训经费补

贴 15 元/人。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9.8475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县级

资金 9.8475 万元。 

（3）时间进度：无需招投标，2018 年 1 月开始实施，2018

年 12 月完成，2018 年 12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建设，使贫困劳动力掌握一门实用

技术，实现稳定脱贫，受益贫困人口 6565 人。 

（5）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四）其它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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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其它类项目 21 个，计划投资 3892.76 万元，其中计划

使用省级资金 2852.78 万元、市级资金 850.09 万元、县级资金

189.89 万元。 

1．2017 年度贫困户自主脱贫巩固项目 15 个 

（1）建设任务：巩固全县 15 个乡（镇）贫困家庭劳动力自

主脱贫。支持贫困户通过积极发展种植、养殖、加工和商贸服务

业等生产活动，当年实现家庭生产经营性收入达到 10000 元以上

的，补助 600 元/户；家庭生产经营性收入达到 15000 元以上的，

补助 800 元/户；家庭生产经营性收入达到 20000 元以上的，补助

1000 元/户；家庭生产经营性收入达到 25000 元以上的，补助 1200

元/户。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628.03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市级

资金 628.03 万元。 

（3）时间进度：该类项目无需招投标，计划 2018 年 1 月开

始实施，2018 年 3 月完成，2018 年 3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实施，受益贫困人口 13154 人。 

（5）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2．贫困地区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1）建设任务：对 106 个村的农村环境进行综合整治，确保

达到“三无一规范一眼净”（即三无：村内及周边无垃圾堆放、

无污水横流、无杂物挡道；一规范：日常生产生活物品堆放规范

有序；一眼净：主次干道两侧环境干净）。通过开展立面美化、

残墙修复、林木补植、杂物清理、空闲地绿化、边沟护坡修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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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灯亮化、店牌规范、三线规整、重点路段硬化等工作，达到“绿、

亮、净、美、畅”标准。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2888.64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省级

资金 2852.78 万元、市级资金 23.56 万元、县级资金 12.3 万元。 

（3）时间进度：该类项目无需招投标，计划 2018 年 4 月开

工建设，2018 年 6 月完工，2018 年 7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建设，改善人民群众人居环境，受

益贫困人口 71670 人。 

（5）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3．县派驻村第一书记专项工作经费项目 

（1）建设任务：改善县派驻村第一书记工作、生活条件，提

高工作效率。154 名县派驻村第一书记所驻村每村 1 万元。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154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县级资金

154 万元。 

（3）时间进度：该类项目无需招投标，计划 2018 年 1 月开

始实施，2018 年 12 月完成，2018 年 12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实施，受益贫困人口 50550 人。 

（5）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4．脱贫攻坚宣传项目 

（1）建设任务：制作脱贫攻坚宣传版面、标语等。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23.59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县级资

金 23.59 万元。 

（3）时间进度：该类项目无需招投标，计划 2018 年 1 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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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实施，2018 年 3 月完成。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实施，受益贫困人口 71670 人。 

（5）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创建办。 

5．益农信息社建设配套项目 

（1）建设任务：建设 340 个益农服务社，为贫困户及农户提

供农业公益、便民、电子商务、培训体验等服务，实现信息精准

到户、服务方便到村，使农户享受便捷、经济、高效的生产生活

信息服务。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114.2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市级资

金 114.2 万元。 

（3）时间进度：该项目全省统一招投标，计划 2018 年 1 月

开工建设，2018 年 5 月完工，2018 年 6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建设，为 340 个行政村的贫困户及

农户提供农业公益、便民、电子商务、培训体验等服务，受益贫

困人口 71670 人。 

（5）责任单位：县农业局。 

6．扶贫统筹整合资金项目竣工决算审核委托项目 

（1）建设任务：委托中介机构对已竣工的 65 个扶贫统筹整

合资金项目进行竣工决算审核。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21.7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市级资

金 21.7 万元。 

（3）时间进度：无需招投标，计划 2018 年 1 月开始实施，

2018 年 3 月完成，2018 年 4 月开始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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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绩效目标：促进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的规范管理、使用，

确保资金安全，受益贫困人口 71670 人。 

（5）责任单位：县审计局。 

7．扶贫搬迁利息项目 

（1）建设任务：按月支付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贷款资金

利息。  

（2）资金安排：计划投资 62.6 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市级资

金 62.6 万元。 

（3）时间进度：无需招投标，计划 2018 年 4 月开始实施，

2018 年 5 月完成，2018 年 5 月开始验收。 

（4）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实施，完成贫困户扶贫搬迁

任务。  

（5）责任单位：县财政局。 

五、部门分工 

1．县人社局：负责贫困农民转移就业扶贫的项目谋划、政策

落实和基本养老保障扶贫。 

2．县发改委：充分发挥国家扶贫政策和产业政策，负责协调

组织县直相关单位发挥优势，开展产业扶贫，并做好光伏扶贫和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3．县委农办：负责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产业谋划和指导，

并会同县投资促进中心，做好来料加工产业扶贫工作。 

4．县商务局：负责电商扶贫的组织指导和服务工作。 

5．县旅游局：负责开发县内旅游资源，组织有关乡村贫困农



- 23 - 
 

民发展旅游扶贫产业。 

6．县农业局：负责以种植业和特色高效农业为主的农业产业

扶贫。 

7．县林业局：负责生态保护及林业经济产业扶贫。 

8．县畜牧局：负责畜牧养殖产业扶贫。 

9．县供销社：负责贫困村供销网点建设、土地托管扶贫。 

10．县科技局：负责科技扶贫。 

11．县民政局：负责社会兜底和特殊救助保障扶贫。 

12．县交通局：负责贫困村交通道路扶贫建设。 

13．县水利局：负责贫困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 

14．国网电力洛阳分公司宜阳公司：负责贫困乡村的电力扶

贫。 

15．县住建局：负责危房改造扶贫和贫困村环境整治扶贫。 

16．县文化局：负责贫困地区的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和文化广

场建设。 

17．县政府金融办：负责县内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扶贫贷款业

务开展，协调服务贫困农民解决产业发展贷款难问题。 

18．县教育局：负责对贫困家庭学生的教育扶贫优惠政策

落实。 

19．县卫计委：负责对贫困家庭就医看病的扶贫优惠政策的

落实。 

20．县扶贫办：负责脱贫攻坚战综合统筹协调、督查巡查考

评、专项扶贫项目管理监督、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建档立卡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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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动态维护。 

21．县广电总台：负责贫困村、贫困户的电视户户通网络

建设。 

22．县联通公司、移动公司、电信公司：负责全县贫困村信

息网络全覆盖扶贫工作。 

23．县委组织部：负责基层党建扶贫，驻村第一书记及驻村

工作队选派管理，县级党政正职履行脱贫攻坚责任考核协调。 

24．县委宣传部：负责脱贫攻坚动员发动、政策宣传、舆论

引导、先进典型及经验宣传推广。 

25．县委统战部：负责动员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组织开

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 

26．县委政法委：负责贫困地区农村信访稳定工作。 

27．县纪检委、监察委：负责脱贫攻坚作风监督、违规违纪

问题查处。 

28．县工商联：负责联系、动员民营企业定点帮扶。 

29．县审计局：负责扶贫资金和项目审计监督。 

30．县财政局：负责扶贫资金的筹措及使用监督管理。 

31．县残联：负责残疾人扶贫，贫困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 

32．县宗教局：负责少数民族扶贫工作。 

六、资金使用操作程序 

（一）统筹程序 

根据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办法，在收到应统筹整合的

资金后，县财政局以《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专报》的形式，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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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报告，并按照相关要求建立和完善扶贫

资金台账。 

（二）拨付程序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根据扶贫资金的使用范围要求，按照扶

贫项目实施的规划，从项目库中挑选项目和对应资金，以文件形

式下发到扶贫项目责任单位和县财政局，县财政局将资金计划下

达到项目责任单位。 

（三）报账程序 

扶贫项目建设单位按照扶贫项目实施流程图和扶贫资金报账

资料清单所示，从项目规划、设计、预算、评审、招标、公示、

实施、监理、验收、决算、审计等多个环节，收集和留存相关资

料，整理和汇总后提出拨款申请，经有关责任人员和领导审批后，

财政部门将资金拨付到项目建设单位。 

七、监管措施 

（一）财政监管 

2018 年，县财政局设计开发扶贫资金远程审核系统，项目责

任单位完成所有扶贫资金使用审批后，将所有报账资料扫描上传

至县财政局，县财政局在不超过 2 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提出意

见，对不规范和不合格的报账资料提出具体意见，指导相关单位

完善资料，并再次申报，直至合格才能进行资金拨付，确保实现

扶贫资金一笔一笔审核的要求。 

（二）社会监管 

县扶贫办、县财政局、扶贫项目责任单位在扶贫项目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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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资金下达、招标、竣工等环节，根据情况，通过不同的平

台和媒体，向社会公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三）审计监管 

扶贫项目在竣工后，要接受审计部门的扶贫项目审计。 

（四）其他监管 

县纪检委、监察委、扶贫办、财政局等部门定期不定期以多

种形式对扶贫项目实施和扶贫资金使用进行检查和抽查。 

 


